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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建省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2026-2027年福建省科技特派员选认工作的通知》要求，以年初各县（市、区）报送的科技特派员定向选认工作科技服务需求为依据，市科技局将省上下达指标直接分配至各县（市、区），并要求各县（市、区）推荐过程中需把握如下原则：
1.选认服务期为两年，围绕农业领域及涉农二、三产业开展选认服务工作（其中清流县氟新材料列入省重点产业链特聘专家团试点县产业链，可根据试点产业服务需求选认个人科技特派员）。
2.个人科技特派员，应具备中级职称或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位），并具有相关科技成果或科技服务经验。原则一家经济主体只选认1名科技特派员。加大力度选认台籍科技特派员。
3.团队科技特派员，由个人科技特派员发起，围绕农业特色产业或乡村振兴县域重点产业链需求，跨专业、跨领域、跨区域组建的多学科技术服务或创业团队。重点服务产业链规上企业、龙头企业、重点企业及有发展潜力，示范带动作用的企业或专业合作社等，解决产业关键问题。核心成员不少于3名个人科技特派员，服务期2年。
4.法人科技特派员，要拥有三名及以上省级个人科技特派员的高校、科研院所、在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科技服务能力的企事业单位等主体。
5.作为2025年三明市科技特派团服务协作产业项目组成员，符合选认条件的，应当选认服务厦门市的省级科技特派员。项目执行期内的科技特派团服务重点产业链专项项目组成员及服务期内的省级科技特派员，不参与个人科技特派员选认，涉及的链主企业及已分配项目经费的企业不能作为2026-2027年个人和团队科技特派员主要服务企业。
6.形式审查后，县级科技主管部门班子成员集体研究提出推荐人选。
附件
2026-2027年省级科技特派员推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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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宁县
	10
	4



